关于MBA论文答辩工作说明

一、学员申请答辩基本要求：
1．在校学习达到规定的年限（正式录取在校至少单证满两年，双证满三年）；
2．学费交齐；
    3．课程修满，达到规定的学分（至少45学分）。
MBA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定于每年五月份和十一月份两次进行，前一次因特殊原因未答辩者，可申请参加下次答辩，中间概不受理。申请参加五月份答辩的学员，必须于每年3月5日前将导师同意定稿的论文发送到捷佳打印社；申请参加十一月份答辩的学员，必须于每年9月5日前，将导师同意定稿的论文发送到邮箱zndlw@yahoo.com.cn。具体时间安排见“论文工作日程表”。
二、论文答辩未获通过，论文答辩委员会建议修改后再重新答辩者，可在半年后至一年内重新答辩一次。MBA研究生最多有两次申请答辩的机会。申请时效期自取得学籍入学之日起，不超过五年。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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